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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起诉阶段 

 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全资子公司汉柏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天

津汉柏明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汉柏明锐”）为共同被告 

 涉案金额：原告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人民币 28,319,820.80元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案件尚未审结，暂时无法确定对

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最终影响。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，并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

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《应诉通知书》（2018）津 02民初 850号、传票及《民

事起诉状》等文件，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，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原告”）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1、案件当事人 

原告：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 42号中建二局大厦 12层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广玉 

被告一：天津汉柏明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华苑产业区（环外）海泰发展五道 16号 A-1号楼-202 



法定代表人：彭海帆 

被告二：汉柏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海泰西路 18号中南楼-205 

法定代表人：彭海帆 

第三人：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北杨洼 251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建光 

2、案件基本情况 

2016 年初，汉柏明锐对天津汉柏研究开发总部项目一期工程项目进行社会

邀标，原告以其母公司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名义进行投标并中标，并于

2016 年 4 月 29 日与汉柏明锐签订了《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施工过程出

现纠纷，涉案工程现已完工的分部工程有二项，其它暂未完工。因建设工程施工

合同纠纷，原告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3、起诉请求事项 

（1）、确认涉案合同已于 2018年 6月 22 日解除； 

（2）、判令被告一支付工程款 17,314,963.12 元、垫资利息 726,793.60 元

以及欠款利息、撤场费、停工损失、违约金、律师费、诉讼费用等多项费用； 

（3）、判令被告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（4）、确认原告就涉案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； 

（5）、判令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 

以上诉讼请求金额合计 28,319,820.80 元。 

二、案件进程情况  

本次案件将在 2019 年 1月 14日开庭审理。 

三、本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

因此案件尚未审结，暂时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最终影响。

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

公告内容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 

 


